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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对应的市、区两级财政国库，资产完成处置后的三个月内，将

资产处置总结向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报备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6 年 4月 14日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4月 27日印发


